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服务类项目询价公告

一、项目名称

2021年度局本级和二级预算单位经济活动风险评估

二、项目概况

协助开展局本级经济活动风险评估和指导下属七个二级预算单位依照统一的经济活动风险评估指南自行开展经济活动风险评估。通过设立控制目标体系，梳理出局本级经济活动制度设立和制度执行的风险点，对发现的风险点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提出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形成局机关和全局经济活动风险评估报告。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供应商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运作的独立法人，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二）供应商为会计师事务所或管理咨询类公司；

（三）供应商诚信经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项目服务内容：

（一）协助编制局本级、二级预算单位开展经济活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南；

（二）协助开展局本级经济活动风险评估；
（三）协助指导下属七家二级预算单位开展经济活动风险评估；

（四）协助抽查自行采购制度执行情况（每个单位1-2项采购项目）
（五）协助汇总完成全局经济活动风险评估报告。

五、商务需求

（一）管理要求

1、组织实施要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依法采购选定供应商，并对中标供应商的合同履行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2、项目服务期限要求：自合同签订生效后3个月内。

（二）人员要求

派出不少于2名内控管理咨询服务人员驻点服务，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会计师或者注册会计师资格，具备较高的内控管理咨询服务水平和项目管理经验，其他人员应具备与项目要求相近学科本科以上学历，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项目要求

中标单位不得将项目转包、分包。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购金额报价不得超过人民币75900元，响应报价超过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服务费用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合理利润等。报价由响应供应商根据询价公告自行测算。

3、响应材料一式叁份，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报送。响应材料应当包括但不限于：（1）报价单；（2）经济活动风险评估方案；（3）派出服务人员配备情况（提供相关证件复印件以及工作经验介绍）；（4）《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材料（营业执照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5）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要求按规定格式，格式见附件）；（6）相关工作经验（为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经济活动风险评估服务的介绍）。选取供应商将主要从以四方面综合考虑，即风险评估等内控管理经验、评估工作方案、人员资质和报价。
（四）付款方式：项目启动后预付合同价款40%，项目完成经验收合格支付合同价款剩余60%。

六、其他要求

我局不负责派出审计人员所需食宿、交通等费用。

七、公告期限

2021年9月7日至2021年9月13日。

八、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

递交时间：2021年9月 13 日-2021年9月 14 日，工作时间9:00—12:00，14:00—18:00

递交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7086室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闫女士

联系电话：0755-88123885
附件：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           ：
我公司承诺：
1、对本采购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我公司参与该项目响应，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做到诚实，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公司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其响应将作废，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3、我公司参与本项目响应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公司已清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我公司承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7、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响应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公司在响应材料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项目验收达到全部指标合格，力争优良。
8、我公司已认真核实了响应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公司对响应文件中全部响应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公司的响应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公司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公司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9、我公司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公司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公司名称（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